
生命科学学院教学督导员工作章程 

为提高学院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发展，采取

科学的评价与监控手段，提升学院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制。学院成立由院长负责，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任

主任的“生命科学学院教学工作质量评估中心”，其成员称为学院教学督导员，

对学院的各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调研指导、监督、检查、评估和咨询。 

第二章  教学督导员聘任 

第三条  教学督导员聘任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关心学校的发展。 

2．具有一线教学经验，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有较高的教学研究水平。 

3．治学严谨，作风正派，秉公办事，认真负责，身体健康。 

4．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岁。 

第四条  教学督导员聘任程序 

学院教学督导员需经各系推荐，学院教学工作质量评估中心审查后，由学院

领导班子办公会通过并由院长聘任产生，设组长一人，组员两人。教学督导员每

届聘期为两年，允许连任两届。 

 第三章    教学督导员工作职责 

第五条  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1．注重教学研究，了解教育教学改革的现状及发展，熟悉教学管理的有关

法规及文件，关注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动态并及时做出反馈。 

2．对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实施进行调研，并提出完善或改进意见。 

3．参与学院各系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定、修改和实施。 

4．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及教研工作，组织培训青年教师参加学校和省市以上

各类教学比赛。 

第六条  日常教学监控管理 



1．随机听评课，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了解，并认真填写听课记录。每学期

对听课情况进行总结，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2．巡视命题、考试、教学实践、毕业论文指导和答辩等教学环节。 

3．了解学院的教学实施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提高改进意见。 

第七条  组织专项评估检查 

1．参加以各种专项检查为内容的期中教学检查。 

2．参加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建设等专项工作的评估、评奖。 

第八条  对学院决策进行咨询服务 

1．参加学院教学工作质量评估中心组织召开的领导班子、教师、学生座谈

会，了解各个层面对于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参与学院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学期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的撰写，随时向学

院有关领导提交教学工作咨询报告。 

第四章  教学督导员权力 

第九条  教学督导员有随机对教学工作专项问题进行调研的权力。 

1．教学督导员有随机听课，巡视、调阅有关文件及资料的权力。 

2．教学督导员有向专任教师及工作人员问询和指导的权力。 

第五章  教学督导员待遇 

第十条  教学督导员在任期内，享受学院给予的津贴待遇。 

1．学院教学督导员由各院系以兼职工作形式给予适当补助。 

2．学院教学督导员免去 1/5 教学工作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专任教师及工作人员要积极配合教学督导员工作。对隐瞒事实及

阻碍教学督导员工作的人员，学院将给予处分。 

第十二条  本章程 2017 年 4 月修订执行，由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生命科学学院 

                                                    2017 年 4 月 21 日 

 


	生命科学学院教学督导员工作章程 



